关于国融证券国融安钰进取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收益分配的情况说明

尊敬的资产投资者及托管人：
我司作为“国融证券国融安钰进取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安钰进取1号”）的管理人，现对安钰进取1号第一次收益分配的情况公告如下：
安钰进取于2019年3月8日成立，本次业绩报酬核算期起始日为集合计划成立日，结束日为2020年3月9日，核算期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为6%/年。
根据《国融证券国融安钰进取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合同编号：国融证券合同【19】第238号）的约定：
“各方一致同意实施收益分配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 每份集合计划份额享有同等收益分配权。
2、 本集合计划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分配收益。
3、在符合有关分红条件和收益分配原则的前提下，管理人有权进行收益分配。集合计划收益分配基准日的集合计划份额净值减去集合计划份额分红金额后不能低于集合计划份额面值。
4、本集合计划收益分配基准日为本集合计划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变更日；如产品成立后每满12个月内不存在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变更日且本集合计划有收益时，则管理人另行公告收益分配基准日。每年收益分配的次数原则上不少于1次。
5、红利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等费用由委托人承担。
6、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次收益分配仅对2020年3月9日仍注册在册的份额进行收益分配，默认是收益分配，本金续作，收益分配后安钰进取1号计划单位净值归一，即将2020年3月9日日终单位净值调整为1.0000元。本次产品所有投资者将于2020年3月9日日终按单位净值1.0000元重新确认份额。由于安钰进取1号份额持有人均以单位净值1确认的份额，本次收益分配不涉及份额调整。
本次收益分配以2020年3月9日净值数据为依据，根据资管合同约定，收益分配金额将按照投资者每一笔参与份额逐笔计算，如单一份额在该业绩报酬核算期内收益大于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则按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分配收益，管理人提取超额部分的50%作为业绩报酬，余下50%归份额持有投资者享有，分配完毕之后调整份额净值为面值1.00元。如单一份额在该业绩报酬核算期内收益小于或等于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则按实际年化收益率分配收益。
收益分配金额=投资者份额数*（2020/3/9）归一之前的单位净值-管理人业绩报酬
管理人根据各业绩报酬核算期的单一份额实际年化收益率(S) 情况计提业绩报酬(H)，委托人所持有份额根据认(申)购时间的不同分别进行业绩报酬的核算和计提，具体计提规则如下：
实际年化收益率S      计提比例      业绩报酬（H）计提规则
	实际年化收益率S
	计提比例
	业绩报酬（H）计提规则

	S≤K
	0
	H=0

	S＞K
	50%
	H=(S-K)×50%×A×N/365


S=（P1—P0’ ）／P0×（365/N）×100%
其中：
P1：为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的集合计划累计单位净值；
P0’：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的累计单位净值（如无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则为集合计划成立日或委托人申购日集合计划的累计单位净值）
P0：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净值（如无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则为集合计划成立日或委托人申购日的集合计划单位净值）；
N：为本次业绩报酬核算期内单一份额的持有天数；
A：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产品单位净值（如无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则为集合计划成立日或委托人申购日的集合计划单位净值）*确认份额数。
K: 本次业绩报酬计提基准6.00%
本次收益分配将于2020年3月9日后五个工作日内发放。
 
特此公告。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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